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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3年“科创中国”系列榜单申报条件

一、“科创中国”先导技术榜

（一）产业领域：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装备制造、先进材

料、绿色低碳

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装备制造、先进材料等四大产业领域

遴选代表本领域前沿水平、面向产业需求具有开创性突破、市场

带动力强、商业潜力巨大，可转化、可转移、可交易，具有产业

先导意义的技术成果。绿色低碳领域面向能源、交通、工业、建

筑、农林等各类行业方向及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，遴选实现减污

降碳扩绿协同增效，具有商业化推广利用价值的共性、关键和战

略性前沿技术。申报技术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技术具有创新性、战略性、引领性、突破性，达到一定成

熟度且通过早期验证。

2.技术可转化、可转移、可交易，具有潜在的产业价值和广

泛的市场应用前景。

3.技术不涉密，可公开宣传推广，技术持有方强烈的转化、

推广应用意愿。

入选历年“科创中国”先导技术榜的项目不再纳入候选。

（二）专项领域：产业基础

遴选破除瓶颈制约、填补国内科技空白，实现自主可控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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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高稳定性、高可靠性、高环境适应性的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、

基础材料、工业基础软件、基础制造工艺及装备、产业技术基础

等。申报技术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属于“五基”领域，即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、基础材料、

工业基础软件、基础制造工艺及装备、产业技术基础领域的技术

成果。

2.属于重大突破性的原始创新技术。

3.被国外禁运或长期依赖进口。

4.技术可推广、可应用。技术持有方强烈的转化、推广应用

意愿。

入选历年“科创中国”先导技术榜的项目不再纳入候选。

二、“科创中国”新锐企业榜

面向全国征集遴选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，拥有前沿技术

和核心竞争力，发展潜力和培育价值处于初期或成长期的中小型

科技企业。申报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注册，成立年限不

超过10年的中小型科技企业（工商注册成立时间以2023年反推）。

2.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、限制和淘

汰类。

3.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

故和严重环境违法、科研严重失信行为，且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

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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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选历年“科创中国”新锐企业榜的企业不再纳入候选。

三、“科创中国”融通创新组织榜

围绕国家重点产业需求，遴选在共性技术研发、成果转移转

化、创业企业孵化等方面贡献突出的新型研发机构、专业技术转

移机构、创业孵化载体、创新联合体。申报组织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机构类型为新型研发机构、专业技术转移机构、创业孵化

载体（包含专业化众创空间、专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等）和创

新联合体中的一类，且成立时间在2021年9月1日之前（创新联合

体的成立时间可放宽至2022年9月1日之前）。

2.机构应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装备制造、新

材料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领域中的一种或多种。

3.组织机构来自或服务于创新驱动示范市、“科创中国”试

点城市（园区），从事共性技术研发、成果转移转化、创业企业

孵化等“产学研”融通领域的科学技术服务。

入选历年“科创中国”融通创新组织榜（产学研融通组织榜）

的机构不再纳入候选。

四、“科创中国”技术经理人先锋榜

面向科技创新创业领域，遴选具备分析企业核心需求能力，

发掘产业高质量技术成果并提供高质量专利资源，在高校、科研

院所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机构、科技创新型企业相应岗位承

担相应工作职责，为技术成果转化创造了显著产业化成效和经济

效益的优秀技术经理人。申报者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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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任职于各级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

新型研发机构、科技园区或创新集群、国际技术转移与国际科技

创新合作机构、组织与企业等单位的相关工作岗位。

2.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技能，兼具一定的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、

经营能力、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，能够应对技术商品在交易的过

程中涉及的诸多复杂繁琐的因素，以及洽谈业务、订立合同、组

织实施等相关工作。

3.经过技术经理人培训及考试、认证或组织技术经理人培

训、持续讲授技术转移相关培训课程的技术转移专家。

4.申报者有强烈的意愿参与“科创中国”科技创新和技术交

易服务工作。

入选历年“科创中国”技术经理人先锋榜的人物不再纳入

候选。


